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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所有兒童都享有獲得安全和受到保護的權利，但安全並非偶然發生。 

近年來，我們從許多遭遇過侵害的受害者和多次調查中獲得寶貴的訊息，包括由維多利亞議

會編寫的《信任背叛調查報告》以及 1皇家委員會的《皇家委員會對機構兒童性侵調查報告》

2。這些報告都表明，當組織／機構缺乏正確的文化、制度、流程以及對防止虐待的理解時，

會對兒童造成毀滅性的傷害。 

兒童安全組織應採取審慎的保護措施，以免兒童遭受身體、性、情感和心理上的虐待和忽

視。他們應將兒童的安全和福祉放在首位，並承諾在各方面保障兒童安全。 

維多利亞州的《強制兒童安全準則（以下簡稱「準則」）》自 2016年起生效。 

緊接著皇家委員會，維多利亞州政府亦審閱了該《準則》。3在該審閱中，維多利亞州政府

發現對《準則》的有力證據，並提出建議和進行一系列修改，以更好地使《準則》與《國家

兒童安全組織原則》保持一致，以及同時加強對《準則》的管理。 

維多利亞州政府於 2021年發表了新修定的《準則》，並將建議納入其中。《準則》由 11

項新修定的標準而成，並從 2022年 7月 1日起實施。 

在實施這些標準的過程中，兒童安全組織有機會反思他們迄今為止所作出的努力，並繼續加

強能力，使兒童免受傷害和虐待。 

                                            
1 家庭和社區發展委員會（2013）。《信任背叛：處理有關宗教和其他非政府組織虐待兒童調查》，維多利亞議會， 

2:262。 

2 澳洲聯邦政府 （2017），《皇家委員會對機構兒童性侵調查報告》。 

3 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2019），《維多利亞州兒童安全標準審查報告》。 

https://www.parliament.vic.gov.au/340-fcdc/inquiry-into-the-handling-of-child-abuse-by-religious-and-other-organisations/1788-report
https://www.childabuseroyalcommission.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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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指引 

本指南簡要概述每項標準，並對每項標準的預期結果、最低要求和合規指標進行定義，以便

組織遵守。如欲了解有關組織該如何遵守《準則》的詳細指引，請參閱兒童與青少年委員 

會的 《建立兒童安全組織指引》。 

每一項標準都陳述組織必須達到的預期結果。例如，標準（三）要求「賦予兒童和青少年參

與影響他們的決策的權利，並得到認真對待」。 

每項標準都包括組織必須達到的最低要求。新《準則》提供多項指引，以幫助組織在實現預

期結果的同時，亦保留靈活性。 

對於每項標準，兒童與青少年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都會提供一系列記錄文件和行

動清單，以此證明貴組織符合最低要求。我們將稱這一系列文件和行動清單為合規指標。 

制定合規指標是為了回應反饋，即各組織在監管機構評估合規性時尋求更多建議。 

合規指標一般對應於一個或多個最低要求，並會顯示在指標後的括號內。 

組織如能提供所需的記錄文件，並完成每一章合規指標所規定的行動，將會視為符合 

《準則》。然而，貴組織需確保所採取的方法達到每個標準中規定的結果和最低要求。 

本指南在本質上是通用的，因為《準則》適用於廣泛和不同的組織。貴組織的性質或特徵有

可能意味著需要做一些與本指南所建議不同的事情。假若如此，您可能需要解釋您的方法如

何符合《準則》中的結果和最低要求。 

維多利亞州有六個共同監管機構（包括委員會在內），您可以在委員會的網站上找到您的監

管機構。一些為兒童提供多項服務的組織可能有不止一個監管機構。部分監管機構已為其監

管的行業和組織發出明確指引。如果共同監管機構的指引適用於您的行業，但與本指南所述

不同，貴組織則應遵循共同監管機構對有關行業的指引。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如何實行《準則》和有關優先考慮兒童安全的資訊，請參閱《建立兒童安

全組織指引》。 

術語：本指南中的「原住民」一詞包含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我們將使用「兒童」來指

代 18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少年。在本指引中，「組織」是指任何與兒童一起工作的企業或志

願者團體。 

https://ccyp.vic.gov.au/resources/child-safe-standards/#CSS_Guide
https://ccyp.vic.gov.au/resources/child-safe-standards/#CSS_Guide
https://ccyp.vic.gov.au/resources/child-safe-standards/#CSS_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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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一）：組織應建立一個文化安全的環境，以此尊重和重

視原住民兒童及青少年不同且獨特的身份和經歷。 

在遵守《兒童安全準則》標準（一）時，組織必須至少確保： 

1.1 應鼓勵和積極支持兒童擁有表達其文化和享有文化權利的能力。 

1.2 組織應制定策略使所有成員都能認識和欣賞原住民文化的優點，並了解其對原住民兒

童及青少年福祉和安全的重要性。 

1.3 組織應採取有關措施以確保發現、對抗和不容忍發生在組織內的種族主義行為。任何

種族主義行為都將受到相應的懲罰。 

1.4 組織應積極支持和協助原住民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參與和融入。 

1.5 組織的所有政策、程序、系統和流程應共同創造一個文化安全和包容的環境，並滿足

原住民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的需求。 

重點 

• 您必須確保所有兒童在參與貴組織時都應感到安全，並受到保護。原住民 4兒童的安

全亦需包括在內。 

• 原住民兒童的文化安全定義為：向兒童提供一個安全、培育和積極的環境，使他們能

夠自在地做自己，表達他們的文化、精神和信仰體系，並得到照顧者的支援。照顧者

應尊重他們的原住民精神，以此鼓勵他們的自我意識和認同感。5 

• 實現文化安全需要了解原住民（特別是原住民兒童）如何看待和體驗一個組織。 

• 每個原住民都有其獨特的歷史和經歷，承認原住民作為第一民族的獨特地位是至關重

要的。 

• 認同原住民身份作為兒童身份的一部分。就如所有人一樣，原住民有不同的生活經歷

和特點。組織必須為原住民兒童提供支援性的環境，讓他們認識到每個人都是獨一無

二，並擁有各自的性格、優點和缺點。 

                                            
4本指引中的「原住民」一詞包括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 

5SNAICC （2021）， 文化安全。 

https://www.supportingcarers.snaicc.org.au/connecting-to-culture/cultural-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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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和身份是互相連繫的，在透過支援原住民兒童讓他們強烈認同其身份的同時， 

您亦在幫助他們享受其文化權利。 

• 能夠表達他們的文化認同會使原住民兒童更強大、更安全。6 這一點很重要，原因有

很多。就防止虐待兒童而言，當原住民兒童不能安全地做自己和表達其文化時，他們

被他人虐待的風險就會增加，並使他們不太願意舉報該行為，這一點非常重要。7 

• 文化權利是每個兒童（不論是個體或作為群體的一部分）發展和表達其背景、習俗、

社會行為、語言、宗教或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權利。 

• 原住民享有獨特的文化權利，包括：享有自己的身份和文化、保持使用他們的語言、

維持親屬關係、以及維持根據傳統法律和習俗與之相關的土地、水域和其他資源的 

關係。8 

• 您有責任令您的組織具有包容性。這需要教育、反思和積極的行動。 

• 了解原住民文化應該是持續旅程的一部分。在領導者、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兒童以及

組織社群內其他成員之間建立認識和理解是非常重要。根據他們在組織中的角色和職

責，考慮他們可能需要的各種支援。 

• 讓孩子的家庭感到受歡迎並融入其中，會有助保障他們的安全。9家庭是原住民文化

在精神上和身份上的基石。相對於其他文化，在原住民文化中，家庭的定義往往比其

他文化更為寬泛。10 

• 種族主義會對兒童造成傷害，並影響他們的福祉和安全。這可以視為虐待兒童的一種

行為。如果兒童和他們的家人在參與貴組織活動時受到種族歧視，他們很可能沒有勇

氣提出其他問題或投訴。認真對待有關種族主義的投訴，並對其作出徹底的回應，以

此表明您的組織不會容忍任何種族主義的行為。 

                                            
6 維多利亞州家庭、公平和住房部（2018），《Wungurilwill Gapgapduir 原住民兒童和家庭協議》，35頁。 

7 P Anderson等人（2017），「機構對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環境兒童性侵調查報告」，《皇家委員會對機構兒童性侵

調查報告》，[pdf 1MB]，30—33頁。 

8 改編自《人權和責任憲章法》（2006）（維多利亞洲）。 

9 維多利亞州衛生及公共服務部（2017），《Balit Murrup：2017–2027年度原住民社會情感健康架構》。 

10 SNAICC，與家庭的聯繫。 

https://www.dffh.vic.gov.au/publications/wungurilwil-gapgapduir-aboriginal-children-and-families-agreement
https://www.childabuseroyalcommission.gov.au/sites/default/files/file-list/research_report_-_aboriginal_and_torres_strait_islander_children_and_child_sexual_abuse_in_institutional_contexts_-_causes.pdf
https://www.childabuseroyalcommission.gov.au/sites/default/files/file-list/research_report_-_aboriginal_and_torres_strait_islander_children_and_child_sexual_abuse_in_institutional_contexts_-_causes.pdf
https://www.legislation.vic.gov.au/in-force/acts/charter-human-rights-and-responsibilities-act-2006/014
https://www.health.vic.gov.au/publications/balit-murrup-aboriginal-social-emotional-wellbeing-framework-2017-2027
https://www.supportingcarers.snaicc.org.au/connecting-to-culture/connection-to-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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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廣泛聲明支持或承認原住民文化是很重要，但僅憑這些並不能保障兒童的安全。 

貴組織所使用有關創建文化安全的方法需要植入整個組織。這意味著組織的所有 

政策、程序、系統和流程都需考慮並滿足原住民兒童及其家庭的需求。 

合規指標 

委員會在評估《準則》時會看重甚麼因素？ 

此《準則》為各組織規定了新的義務，以確保原住民兒童的文化安全。 

建立一個文化安全的環境需要時間、奉獻精神以及有意義的参與。組織需作出長期承諾， 

並承諾每年採取有意義的行動，以便保持對標準（一）的遵從性。 

委員會理解，組織在遵守新《準則》方面將處於不同的階段。提供基礎步驟以幫助那些尚未

為原住民兒童建立文化安全環境作出重大努力的組織。這些基本步驟能幫助這些組織確定他

們必須做的工作，以遵守《準則》和制定行動計劃。 

如果貴組織認為已經在為原住民兒童建立文化安全的環境方面取得良好的進展，則不需專注

在基本步驟。提供進一步步驟，以便您的組織能夠在已經完成的工作基礎上繼續努力成為一

個文化安全的組織。 

委員會將首先研究遵守基本步驟的情況。基本步驟概述了政策、程序和公共承諾所需的變 

化，但承認組織作出變化需時。行動計劃應概述組織達到完全符合《準則》的方針。進一步

步驟可以幫助組織了解完全遵守本《準則》的前景。11 

基本步驟 

記錄文件 

• 有關對原住民兒童文化安全的公開承諾供公眾查閱。（1.1、 1.4及 1.5與 5.4有關） 

                                            
11 您的組織的性質或特徵可能意味著需要做一些與本指南所建議的不同事情。假若如此，您可能需要解釋您的方法如何符

合《準則》中的結果和最低要求。部分行業和組織由共同監管機構所監管，該機構已對這些行業和組織發佈明確指引。如

果共同監管機構的有關《準則》的指引適用於您的行業，但與本指南所述不同，您的組織則應遵循共同監管機構對有關行

業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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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兒童安全和福祉的政策和程序，包括《兒童安全和福祉政策》，描述組織作出尊

重和重視原住民兒童的承諾。當中包括： 

–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必須鼓勵和支持兒童表達他們的文化和享有他們的文化權利 

–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必須積極支持和幫助原住民兒童及其家庭參與並融入組織 

– 不能容忍任何種族主義行為發生在組織內，並且列明應對這些行為的方法，包括

潛在後果 

– 組織的領導層有責任幫助所有參與組織的人 12認識和欣賞原住民文化的優點， 

並了解其對原住民兒童福祉和安全的重要性。（1.1、1.2、1.3、1.4、1.5） 

• 《行為守則》和職位描述概述對工作人員和志願者的預期行為，包括： 

– 對種族主義持零容忍態度，並期望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對種族主義事件採取行動 

– 支持兒童表達他們的文化並享有他們的文化權利。（1.1、1.3） 

• 行動計劃需列明組織將在 2023年 7月 1日之前採取的有關措施，以建立一個文化 

安全的環境，尊重和重視原住民兒童獨特且不同的身份和經歷。（1.1、1.2、1.3、

1.4、1.5） 

基本步驟 

行動 

• 不斷查明和處理有關種族主義的事件。（1.3） 

• 組織須確保已採取的步驟會： 

– 支持、指導或培訓工作人員、志願者和領導者理解、尊重和重視原住民文化， 

並了解其對原住民兒童的福祉和安全的重要性（1.2及與 8.4有關） 

– 積極支援和幫助原住民兒童及其家庭參與和融入（1.4） 

– 承認並讚揚原住民及其成就、社群和文化（1.2） 

– 確保組織內發生的種族主義行為會被察覺並適當地解決（1.3） 

– 在組織內為原住民兒童創造一個文化安全的環境。（1.5及與 5.4有關） 

                                            
12 請參閱《建立兒童安全組織指引》中有關組織社群創辦人的定義。 

https://ccyp.vic.gov.au/resources/child-safe-standards/#CSS_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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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已採取的步驟和已發現的差距，確定組織為全面實施標準（一）所需要採取 

的行動。行動計劃應明確列明執行行動的人或團隊、可用的資源和時間框架。 

（1.1、1.2、1.3、1.4、1.5） 

進一步步驟 

記錄文件 

• 政策和程序（包括《兒童安全和福祉政策》）應描述組織的期望，並必須為工作人

員、志願者和領導者提供詳細的指引，以指導組織在建立一個尊重和重視原住民兒童

的獨特且不同的身份和經歷的文化安全環境時所必須採取的行動。（1.5） 

行動 

• 通過承認和尊重原住民及其社區、文化和價值觀，為原住民兒童及其家庭創造一個包

容和歡迎的現實和線上環境。（1.2） 

• 組織應向所有兒童發放有關文化權利的資訊，並應採取積極方法鼓勵原住民兒童表 

達他們的文化。當兒童表達他們的文化時，組織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應支持他們。 

（1.1、1.4及與 3.1有關） 

• 組織應採取方法賦予其組織內的兒童權力，並以一種原住民文化安全的方式，為他們

提供參與的機會。（1.4及與 3.6有關） 

• 組織為原住民家庭提供文化安全的機會，以便他們參與組織的活動。（1.4） 

• 組織為其社群成員提供： 

– 關於文化權利、原住民文化的優點以及對原住民兒童的福祉和安全重要文化的資

訊 

– 關於文化安全與防止虐待和傷害原住民兒童之間關係的資訊 

– 學習和表達對原住民文化和歷史欣賞的機會。（1.1、1.2） 

• 制定、實施和融入組織的策略，以此鼓勵組織社群認識和欣賞原住民文化的優點。 

（1.2） 

• 實施防止種族主義行為的措施，不容忍任何種族主義的事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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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二）：兒童安全和福祉應植根於組織領導、治理和文化 

在遵守《兒童安全準則》標準（二）時，組織必須至少確保： 

2.1 組織對兒童安全作出公開承諾。 

2.2 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地，在組織的各個層面倡導和塑造兒童安全文化。 

2.3 治理安排促進各級實行《兒童安全及福祉政策》。 

2.4 《行為守則》為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提供有關在預期行為標準和責任上的指引。 

2.5 風險管理的策略應專注在預防、識別和減輕兒童和青少所年面臨的風險。 

2.6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須了解他們在資訊共享和記錄儲存方面的義務。 

重點 

• 您的組織必須對兒童安全作出公開承諾。向整個社會表示貴組織優先考慮兒童的安

全，並不會容忍兒童受到虐待或傷害。 

• 兒童安全文化意味著一個組織擁有共同的態度、價值觀、政策和做法來優先考慮兒童

的安全和福祉。 

• 建立兒童安全文化意味著您的組織需要將兒童安全融入到領導者、員工、志願者、成

員和兒童的日常思考和行動中。 

• 組織的社群期望領導者能體現組織的價值觀。這代表著領導者的行為是建立兒童安全

文化的關鍵。領導者必須倡導兒童安全的做法且以身作則，為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樹立

榜樣，並不容忍發生任何對兒童有害的行為。 

• 《兒童安全和福祉政策》概述您的組織如何優先考慮兒童的安全和福祉，以及將採取

哪些步驟來達到此目的。該政策列出組織對員工、志願者和組織社群有關兒童安全做

法的期望。詳情可參閱《建立兒童安全和福祉政策》。 

• 治理是指一個組織的領導能力、監督和問責過程。治理包括一個組織對關於誰有權做

決策、應如何做決策和監督決策，以及如何追究人員責任的規則。13 

                                            
13 改編自澳洲治理研究所的《何謂治理？》。 

https://ccyp.vic.gov.au/resources/child-safe-standards/#CSS_Policy
https://www.governanceinstitute.com.au/resources/what-is-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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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各組織的治理安排各不相同，但他們必須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支援組織實施

《兒童安全和福祉政策》，以支持發展兒童安全文化。這意味著，領導者需根據組織

社群的意見，為組織在兒童安全和福祉方面制定明確方針。組織的治理安排亦應促進

透明度，並讓領導者負責實現所定方針。 

• 《行為守則》應列出與兒童相處時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為。其守則詳細列明職業界

限、道德行為、預期行為的標準以及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關係。詳情可參閱《制定行

為守則指引》。 

• 組織內的治理安排應支援高級領導者，助其監察組織內風險評估和管理是否適當地集

中在識別、預防和減少兒童受到虐待和傷害的風險上。標準（九）在《建立兒童安全

組織指引》中提供更多關於識別和管理風險的資訊。 

• 分享相關資訊對於管理兒童安全至關重要。組織所持有的文化、系統和流程應該有效

地支援分享在所有層面上有關兒童風險的資訊。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須清楚了解自己的

義務。 

• 良好的記錄儲存系統對透明度、問責制以及組織的整體誠信至關重要。建立、儲存和

儲存準確的記錄對於有效地回應關於虐待或傷害兒童的投訴是非常重要。 

• 在分享資訊和儲存安全記錄時，應時刻考慮有關人員的保密性和隱私。 

合規指標 

委員會在評估《準則》時會看重甚麼因素？ 

如果各組織以支援實現本《準則》的方式編制有關文件並採取有關行動，則將視為遵守本 

《準則》。14 
  

                                            
14 您的組織的性質或特徵可能意味著需要做一些與本指南所建議的不同事情。假若如此，您可能需要解釋您的方法如何符

合《準則》中的結果和最低要求。部分行業和組織由共同監管機構所監管，該機構已對這些行業和組織發佈明確指引。如

果共同監管機構的有關《準則》的指引適用於您的行業，但與本指南所述不同，您的組織則應遵循共同監管機構對有關行

業的指引。 

https://ccyp.vic.gov.au/resources/child-safe-standards/#CSS_Conduct
https://ccyp.vic.gov.au/resources/child-safe-standards/#CSS_Conduct
https://ccyp.vic.gov.au/resources/child-safe-standards/#CSS_Guide
https://ccyp.vic.gov.au/resources/child-safe-standards/#CSS_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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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文件 

• 有關對兒童安全的公開承諾供公眾查閱。(2.1) 

• 《兒童安全和福利政策》詳細列出對組織在各項標準上的期望和做法。（2.3） 

• 《行為守則》列明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在照顧兒童，以及促進和維護兒童安全和福祉方

面的預期行為。（2.4） 

行動 

• 組織的領導者、員工、志願者、成員和兒童倡導兒童安全文化並作為典範。他們應對

保護兒童安全表達支持，在擔心兒童安危時採取行動，並將兒童的安全作為日常慣例

的一部分。（2.2） 

• 領導者應對兒童安全訂立明確的期望，並須確保員工和志願者遵守《兒童安全和福利

政策》。（2.3） 

• 領導者應提倡匯報文化。(2.2、2.3) 

• 治理安排意味著高級領導者須定期審查組織在提供兒童安全和福祉方面的表現。 

（2.3及與 10.1有關） 

• 治理安排意味著高級領導人須監察組織內的風險評估和管理是否適當地集中在識別、

預防和減少兒童受到虐待和傷害的風險上。(2.5及與 9.1、9.3有關) 

•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應了解他們進行的資訊共享和記錄儲存義務。（2.6） 

• 傳達《行為守則》給所有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領導者。並要求他們遵守該守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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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三）：賦予兒童和青少年參與影響他們的決策的權

利，並得到認真對待 

在遵守《兒童安全準則》標準（三）時，組織必須至少確保： 

3.1 讓兒童和青少年了解到他們的所有權利，包括安全、資訊和參與的權利。 

3.2 讓兒童和青少年認識到友誼的重要性，並鼓勵支持同伴，以幫助他們感到安全和減少

被孤立的機會。 

3.3 在與環境或背景有關的情況下，讓兒童和青少年能以適合他們年齡層的方式接觸預防

性虐待計劃和獲得相關資訊。 

3.4 工作人員和志願人員須熟悉兒童和青少年遭受傷害的跡象，並為他們提供適合兒童的

方式來表達意見、參與決策和提出擔憂。 

3.5 各組織須制定策略，以促進發展參與的文化，並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意見作出回應。 

3.6 各組織應為兒童和年輕人提供參與的機會，並對他們的貢獻作出迅速回應，從而增強

他們的信心和參與度。 

重點 

• 兒童較傾向於在一個賦予他們權力並傾聽他們意見的組織中提出擔憂或投訴。 

• 根據兒童提出的意見而制定的有關政策和做法可以更好地防止兒童受到傷害。 

• 賦權意味著培養孩子，增強他們對自己和對組織的信心。當中包括使兒童具備能夠 

做出明智決定的技能和知識，並使他們能夠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生活。15 

• 就如成年人一樣，所有的兒童都應擁有權利。權利是屬於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不論任

何差異。 

• 賦予兒童權利意味著組織中的所有人，包括領導者、員工和志願者都應： 

– 時刻維護和尊重兒童的權利 

– 主動地教育他們有關他們的權利 

– 支持他們行使權利。 
                                            
15 兒童和青年委員會（2021），《賦權和參與:兒童和青少年工作組織指引》。 

https://ccyp.vic.gov.au/resources/child-safe-standards/#E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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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有權參與影響他們的決定。讓兒童參與是為了給他們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 

並為決策提供資訊。這需要各組織傾聽、聆聽並根據兒童的意見做出適當的改變。 

• 兒童能從牢固的友誼中獲益。他們可能會把朋友視為支持、資訊和建議的主要來源，

並向他們尋求幫助。我們應該允許兒童經常見面並一起享受美好的時光。您的組織亦

應該支援他們的社會關係和友誼，並反對任何欺凌或孤立的行為。 

• 預防性虐待計劃是為兒童提供適合其年齡層的計劃和教育。這些計劃能培養他們的知

識和技能，以了解成年人或其他兒童的不當行為，幫助他們保護自己免受潛在的虐待

情況，並知道在遭受虐待或虐待未遂時該如何尋求幫助。您應考慮您的機構是否適合

提供這些計劃或其他資訊，以幫助兒童了解性虐待以及如何獲得幫助。 

• 在您的組織中，各級人員都有責任在兒童安全、賦權和尊重兒童權利方面發揮作用。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需要了解並知道如何應對虐待和傷害兒童的跡象，以及如何增強和

鼓勵兒童的參與。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可能需要接受支援或培訓才能做到這一點。 

• 兒童並不習慣經常被問及他們的經歷或他們想要甚麼。您的組織需要支持他們暢所欲

言，並提供讓他們暢所欲言的機會。兒童所參與的活動應適合其年齡層且具有包容性

和可及性，並根據他們個人需要和能力度身定製。如欲了解更多有關這方面的資訊，

請參閱《賦權與參與:兒童和青少年工作組織指引》。 

合規指標 

委員會在評估《準則》時會看重甚麼因素？ 

如果各組織以支援實現本《準則》的方式編制有關文件並採取有關行動，則將視為遵守本 

《準則》。16 

記錄文件 

• 適合兒童年齡層且易於理解的檔案，無論是印刷的還是線上的，都易於獲取並支援 

兒童： 

                                            
16 您的組織的性質或特徵可能意味著需要做一些與本指南所建議的不同事情。假若如此，您可能需要解釋您的方法如何 

符合《準則》中的結果和最低要求。部分行業和組織由共同監管機構所監管，該機構已對這些行業和組織發佈明確指引。

如果共同監管機構的有關《準則》的指引適用於您的行業，但與本指南所述不同，您的組織則應遵循共同監管機構對有關

行業的指引。 

https://ccyp.vic.gov.au/resources/child-safe-standards/#E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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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他們的權利，包括安全、資訊和參與 

– 了解組織內的成年人應該如何表現自己 

– 了解組織的投訴流程，以及如何為自己、朋友或同輩提出安全問題 

– 了解針對兒童的支援服務。（3.1） 

• 組織的政策和程序應： 

– 鼓勵兒童賦權和參與 

– 對兒童權利的支援。（3.1、3.4、3.5、3.6） 

行動 

• 組織內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與兒童建立友好關係，並幫助他們： 

– 了解他們的權利，包括安全、資訊和參與 

– 了解組織內的成年人應該如何表現自己 

– 了解組織的投訴流程，以及如何為自己、朋友或同輩提出安全問題 

– 了解針對兒童的支援服務。(3.1、3.4) 

• 確定組織中有關剝奪兒童權利的做法，並採取行動加以改變。（3.5、3.6） 

• 為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提供資訊，以幫助他們了解、識別兒童受到虐待或傷害的跡象，

並採取行動。（3.4） 

• 在有關情況下，組織應以適合他們年齡層及容易獲取的方式向兒童提供預防性虐待計

劃及其他相關資訊。（3.3） 

• 組織應為兒童創造機會，讓他們能表達其觀點並參與影響他們的決策。兒童所聽及所

學都會影響組織的運作方式。(3.5、3.6) 

• 支援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增長知識和發展技能，以便幫助兒童參與、表達意見和提出擔

憂。（3.4） 

• 您的組織應該支援兒童建立社會關係和友誼、培養兒童支援同齡人的技能，並反對任

何欺凌或孤立的行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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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四）：讓家庭和社群了解情況並參與推廣兒童安全和

福祉 

在遵守《兒童安全準則》標準（四）時，組織必須至少確保： 

4.1 讓家庭參與影響他們孩子的決定。 

4.2 組織應就其兒童安全方法與家庭和社群進行接觸和公開溝通，並提供相關資訊。 

4.3 讓家庭和社群在制定和審查組織的政策和做法方面具有發言權。 

4.4 讓家庭、照顧者及社群人士了解組織的運作及管治方法。 

重點 

• 家庭可以由各種各樣的關係組成，包括那些由血緣、婚姻、收養、親屬結構或其他大

家庭結構組成的關係。家庭成員亦可以包括分擔日常生活工作、或有非常親近關係 

的人。 

• 社群是指一群擁有共同興趣、經歷、社會背景、國籍、文化、信仰或身份的人。17組

織、家庭和兒童可能有與他們密切聯繫或經常參與的社群。就像家庭一樣，社群也是

多樣化的。 

• 父母、照顧者和家人在您的組織中應受到歡迎。18建立和維護一個包容的文化，即尊

重不同類型的家庭、支援兒童感到安全並受到照顧。 

• 讓家庭和社群能夠參與組織的兒童安全和福祉旅程中，這將對兒童有益。這意味著： 

– 父母、照顧者和社群將了解到幫助各組織實行兒童安全的因素，以及他們該如何

幫助保護兒童安全 

– 各組織能夠透過家庭的見解更好地支援個別兒童，因為他們最了解其子女 

– 如父母、照顧者和社群關心兒童的安全或幸福，他們就會感到被賦予權力，並知

道該如何處理 

                                            
17 改編自劍橋詞典的定義。 

18 在某些情況下，兒童可能不適合與一些家庭成員接觸，例如，他們受限制與兒童接觸，或者在某些情況下，兒童受兒童

保護令所保護。在這些情況下，應著重在參與更自由的家庭和社群，或在適當情況下詢問兒童他們希望與誰一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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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機構採取的兒童安全措施將會繼續得到改善。 

• 讓家庭參與決策意味著，在做出決定之前，先徵詢他們的意見，並將意見納入決策過

程的一部分。您的組織應該給予家庭機會，讓他們對於可能影響他們孩子安全和福祉

的決定發表意見。 

• 家庭、照顧者和社群應該了解您的組織的運作和管治方法，以便他們能夠有意義地參

與。家庭需要了解組織的性質以及運作方式。當他們擔心其子女的安全或健康時， 

他們需要知道如何聯絡組織的負責人。 

合規指標 

委員會在評估《準則》時會看重甚麼因素？ 

如果各組織以支援實現本《準則》的方式編制有關文件並採取有關行動，則將視為遵守本 

《準則》。19 

記錄文件 

• 組織的政策反映家庭和社群參與的重要性，並描述該參與方式。(4.3) 

• 投訴處理政策包括通知家庭的程序，並提供有關如何在進行程序時遵守保密和私隱義

務的指引。（4.2及與 7.2有關） 

行動 

• 組織在其內傳達家庭和社區在兒童安全和福祉方面的作用，以此支持他們參與推廣和

維護兒童安全和福祉。（4.4與整體結果） 

• 組織通過以下方式對家庭和社群保持公開性和透明度： 

– 提供有關組織的兒童安全和福利政策和做法的資訊（4.2和 4.4） 

– 提供有關組織的管治和運作、處理投訴方式，以及管理紀律處分和兒童安全風險

的方式。（4.4） 

                                            
19 您的組織的性質或特徵可能意味著需要做一些與本指南所建議的不同事情。假若如此，您可能需要解釋您的方法如何符

合《準則》中的結果和最低要求。部分行業和組織由共同監管機構所監管，該機構已對這些行業和組織發佈明確指引。如

果共同監管機構的有關《準則》的指引適用於您的行業，但與本指南所述不同，您的組織則應遵循共同監管機構對有關行

業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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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組織在做出影響兒童安全和福祉的決策時，讓家庭有機會參與其中。多與家庭溝通

有助支持家庭參與的多樣性。（4.1） 

• 為家庭和社群成員創造機會，以便他們就組織的政策、程序和做法提供反饋，包括組

織對兒童安全和福祉的態度。（4.3） 

• 組織認真對待家庭和社群的反饋和參與，並重視他們的意見。（4.3及與 7.3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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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五）：在政策和實踐中堅持公平並尊重不同的需要 

在遵守《兒童安全準則》標準（五）時，組織必須至少確保： 

5.1 組織（包括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應了解兒童和青少年的不同情況，並為弱勢群體提供

支持和回應。 

5.2 兒童和青年能夠以文化安全、無障礙和易於理解的方式獲取資訊、支援和投訴過程。 

5.3 組織應特別關注殘疾兒童、來自不同文化和語言背景的兒童、無法在家生活的兒童以

及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人兒童的需求。 

5.4 組織應特別關注原住民兒童和年輕人的需求，並為他們提供或提議一個文化安全的 

環境。 

重點 

• 兒童具有獨特的能力、特點、技能和生活經歷。背景、個性和信仰的差異決定兒童如

何體驗這個世界以及他們的需要。 

• 當差異受到重視和尊重時，組織和社群就會更加強大，因為兒童可以獲得實現其潛力

的機會。 

• 如排斥和歧視等負面經歷可能會傷害兒童，增加他們受到傷害和虐待的風險，並降低

他們遇到問題時發聲的可能性。 

• 平等是一種公平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不論其背景、特點或信仰的差異，所有兒童

都可以自由和平等地參與生活的各個領域。在兒童安全組織中，這意味著兒童的安全

不取決於他們的社會或經濟地位等環境因素、文化背景或能力。 

• 兒童安全組織承認和尊重多樣性，並理解一些兒童比其他兒童更容易受到虐待。這些 

組織應制定有關政策和做法，確保兒童能夠像同齡人一樣安全地獲得所需的關係、 

技能、知識和資源。 

• 提供包括有關可行的支援和投訴過程的資訊，並確保這些資訊是容易獲取的、文化安

全、易於理解的，及包含了解兒童的溝通需求如何根據他們的個人能力和發展階段而

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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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應因兒童的背景、特徵或生活經歷而限制他們使用組織的投訴過程。重要的是， 

所有兒童都能夠提出投訴或疑慮。 

• 組織需要了解兒童的不同情況，以及他們獲得公平待遇的權利。當中包括關注以下兒

童的需求： 

– 殘疾兒童：兒童安全組織賦予殘疾兒童權力。這些組織不會對孩子的能力做出刻

板印象或假設，而是承認每個孩子都是不同的，從而令他們對殘疾和世界的體驗

也有所不同。 

– 來自不同文化和語言背景的兒童：兒童安全組織採取措施，以便了解語言和文化

需求，並考慮到不同的家庭結構和規範。 

– 不能住在家裡的兒童：兒童不能住在家裡的原因有很多。他們的居住安排各有不 

同，包括正式或非正式地與親戚或朋友住在一起（親屬照顧）、寄養或寄宿照

顧。您可能不知道孩子的居住安排，但無論他們的情況如何，確保您的組織對所

有孩子都是安全和歡迎是至關重要的。 

– 兒童和年輕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體驗和表達他們的性取向和性別：包括女同性

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雙性人、酷兒、性別多元化和非二元。為了讓

LGBTIQ兒童和年輕人在您的組織中感到安全和受到照顧，您應該主動表明歡迎

和重視他們，並明確表示您將採取措施來保護他們免受虐待和傷害。 

– 原住民兒童：組織必須維護兒童的權利，讓他們享受並感受到與他們的文化和社

群的聯繫，免受種族主義造成的傷害，並能夠接觸文化安全的服務和組織。關於

為原住民兒童建立文化安全環境的更詳細資訊可參閱《建立兒童安全組織指

引》。 

合規指標 

委員會在評估《準則》時會看重甚麼因素？ 

如果各組織以支援實現本《準則》的方式編制有關文件並採取有關行動，則將視為遵守本 

《準則》。20 

                                            
20 您的組織的性質或特徵可能意味著需要做一些與本指南所建議的不同事情。假若如此，您可能需要解釋您的方法如何符

合《準則》中的結果和最低要求。部分行業和組織由共同監管機構所監管，該機構已對這些行業和組織發佈明確指引。如

https://ccyp.vic.gov.au/resources/child-safe-standards/#CSS_Guide
https://ccyp.vic.gov.au/resources/child-safe-standards/#CSS_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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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文件 

• 針對兒童的材料，包括有關投訴過程和支援的資訊，需容易查閱及適合年齡，並根據 

需要提供多種語言和格式選擇。特別是對於失明或視力受損的兒童，或不識字的兒

童，僅憑書面文件是不可靠的。（5.2） 

• 《兒童安全和福祉政策》詳述： 

– 組織對公平和包容的承諾（5.1） 

– 組織如何承認及尊重所有兒童的不同需要（5.1） 

– 組織如何為兒童或其家庭提供途徑了解他們的個別需要（5.1） 

– 組織如何以文化安全、方便和易於理解的方式為兒童提供獲取資訊、支援和投訴

過程的途徑（5.2） 

– 組織如何支持公平性並做出合理的改變來支持所有兒童參與，並回應所有兒童的

需求（5.1，5.3，5.4） 

– 組織如何維護所有兒童的平等，並防止兒童基於殘疾、種族、種族、宗教、性

別、雙性人身份、性別認同或性取向等歧視遭受虐待和傷害。（5.1、 5.3、 5.4） 

行動 

• 組織應採取措施以便了解所有參與其中或可能參與的兒童的不同情況和需求。 

（5.1，5.3） 

•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應： 

– 向兒童提供有關以下的資訊和指引，包括關於兒童遭遇不同的情況、如何確定有

關兒童易受傷害的因素，以及如何推廣所有兒童的公平性和安全 

– 採取行動，以便支持和應對弱勢兒童，包括與弱勢有關的跡象增加時進行調查和

回應 

– 採取行動維護所有兒童的公平，推廣兒童安全，並防止兒童受到虐待和傷害。 

（5.1、5.3、5.4） 

• 領導者在實現公平和尊重多樣性方面定立明確的期望。（5.1及與 2.2有關） 

                                            
果共同監管機構的有關《準則》的指引適用於您的行業，但與本指南所述不同，您的組織則應遵循共同監管機構對有關行

業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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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確保所有兒童都得到合理支持以參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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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六）：挑選合適的人從事兒童工作，並為其提供支

援，以在實踐中反映兒童安全和福祉的價值觀 

在遵守《兒童安全準則》標準（六）時，組織必須至少確保： 

6.1 在招聘過程中，包括廣告、推薦人查核、員工和志願者入職前篩查等，著重兒童的安

全和福祉。 

6.2 相關工作人員和志願者目前需持有兒童工作審查（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s）或

同等的背景調查。 

6.3 所有工作人員和志願人員都須接受適當的入職培訓，並讓他們意識到其對兒童和青年

的責任，包括儲存記錄、分享資料和報告義務。 

6.4 持續進行監督，並將人員管理的重點放在兒童的安全和福祉上。 

重點 

• 良好的招募做法和強而有力的篩選過程能在防止兒童受到傷害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

作用。 

• 在開始招聘時，組織要明確說明每個員工和志願者的角色和責任，以及他們與兒童接

觸的類別。這有助於組織確定申請者必須具備的資格、經驗和特質。 

• 招聘廣告應清楚表明組織對兒童安全和福祉的承諾。 

• 兒童工作審查（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旨在防止有問題的人與兒童一起工作

或志願服務，這些人在記錄評估中被評定為可能對兒童構成不合理風險。法律要求某

些人需持有有效審查。即使法律沒有明確要求，各組織亦可選擇要求申請者持有有效

的審查作為其篩選過程的一部分。 

• 兒童工作審查是一個很有用的工具，可以保障組織內兒童的安全。然而，兒童工作審

查並不能評估一個人是否適合從事某一特定角色的工作或照顧兒童。嘗試了解申請者

的價值觀，將有助評估他們與該工作的合適度。 

• 嚴格查核履歷可保障兒童的安全。履歷查核能讓您確認申請者的資料，並探討您對他

們在面試中的回答可能存在的任何擔憂。 



《兒童安全準則簡明指南》 24 

•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必須適當地了解他們的角色和組織，以便他們了解他們對兒童的責

任，以及如何為他們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當中必須包括提供組織的《兒童安全和福

祉政策》和《行為守則》的概覽。 

• 入職介紹亦必須包括有關組織的投訴處理政策、報告、記錄儲存和資訊共享義務的資

訊。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都應得到明確的指示，以幫助他們應對有關兒童的安全或健康

的問題。 

• 對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進行監督，通過明確的績效標準，以及定期進行管理人員與員工

和志願者之間的單獨會議，以便討論及提出疑慮，從而促進兒童的安全和福祉。定期

監督使管理人員能夠在兒童受到傷害前，提供反饋並解決任何工作人員和志願者的不

安全或有關行為。 

合規指標 

委員會在評估《準則》時會看重甚麼因素？ 

如果各組織以支援實現本《準則》的方式編制有關文件並採取有關行動，則將視為遵守本 

《準則》。21 

記錄文件 

• 招聘廣告應包括組織對兒童安全和福祉的承諾。（6.1） 

• 職位描述應明確列明該職位在兒童安全和健康的要求、職責和責任。（6.1） 

• 組織的招聘、人力資源和志願者政策應描述： 

– 支持組織任命適合與兒童一起工作的人員的招聘做法（6.1） 

– 入職前進行篩選措施，包括面試、推薦人查核、兒童工作審查和其他登記或背景

調查（6.2） 

– 有關組織對兒童安全工作守則的入職規定（6.3） 

                                            
21 您的組織的性質或特徵可能意味著需要做一些與本指南所建議的不同事情。假若如此，您可能需要解釋您的方法如何符

合《準則》中的結果和最低要求。部分行業和組織由共同監管機構所監管，該機構已對這些行業和組織發佈明確指引。如

果共同監管機構的有關《準則》的指引適用於您的行業，但與本指南所述不同，您的組織則應遵循共同監管機構對有關行

業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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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督和人員管理方法將如何支持對一個人是否適合與兒童一起工作的持續評估。

（6.4） 

• 工作人員及志願者的入職文件應包括： 

– 《行為守則》 

– 《兒童安全和福祉政策》 

– 有關組織的兒童安全方法和投訴過程，以及報告、記錄儲存和資訊共享義務的 

資訊。（6.3及與 8.1有關） 

行動 

• 在招聘新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前，對每個職位的兒童安全和福利要求進行評估。包括： 

– 所要求的資歷、經驗和特徵 

– 對兒童的義務和責任 

– 管理任何兒童虐待或傷害風險所需的措施，包括篩選、培訓和監測要求。（6.1） 

• 向招聘人員提供有關如何在招聘過程中優先考慮兒童安全的資訊和指引，包括如何確

定和管理在申請、面試和篩選過程中提出的任何兒童安全問題。(6.1) 

• 招聘過程包括： 

– 一系列基於價值觀的面試問題，以確定是否適合與兒童一起工作 

– 入職前的篩選措施，包括履歷查核、兒童工作審查以及其他證明或背景調查 

– 核實所要求的資格和證明，並確保兒童工作審查是否有效且最新 

– 保持招聘過程的記錄。（6.1） 

• 監督和人員管理應包括定期檢查員工是否遵守《行爲守則》和其他兒童安全政策。 

（6.4） 

• 爲人事經理提供指引，指導他們在管理引起兒童安全問題的工作人員或志願者時應採

取的步驟。（6.4） 

• 定期檢查資格、兒童工作審查和其他證明文件或正在進行的篩選是否有變化並且仍然

有效。當申請者的資格證明、兒童工作審查和其他證明文件或正在進行的篩選檢查不

再有效時，應採取行動來管理對兒童的風險。（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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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會根據每個職位在兒童安全和福祉的要求、職責、風險和責任進行

調整。培訓內容應包括組織的兒童安全措施和投訴過程，以及報告、記錄儲存和資訊

共享義務。（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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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七）：投訴和關注的過程須以兒童為中心 

在遵守《兒童安全準則》標準（七）時，組織必須至少確保： 

7.1 組織應有一份方便查閱、以兒童為中心的投訴處理政策，該政策需清楚列明領導、 

員工和志願者的職位和責任、處理不同種類投訴的方法、違反相關政策或《行為守

則》的情況，以及採取行動和報告的義務。 

7.2 兒童和青少年、家庭、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應理解有效的投訴處理程序，並且確保該程

序是文化安全的。 

7.3 認真對待投訴，並迅速而認真地作出回應。 

7.4 不論法律是否要求匯報或與執法部門合作，組織都應制定適當的政策和程序來處理任

何向有關當局報告的投訴和疑慮。 

7.5 履行報告、隱私和工作的法律義務。 

重點 

• 制定以兒童為中心的投訴處理過程，要求組織建立積極的投訴文化。這意味著你的組

織應鼓勵和歡迎任何舉報，並以即時、認真和公平的形式回應投訴，以便即時採取行

動保護處於危險中的兒童。 

• 機構的投訴處理政策應概述成人和兒童投訴或提出兒童安全問題的程序。成人和兒童

的投訴過程可能有所不同。 

• 投訴處理政策應涵蓋成人和兒童對其他兒童的虐待和傷害指控。 

• 投訴處理政策應概述有關各種需報告的投訴或有關行為，並就必須報告的內容提供明

確指導，包括強制性報告義務。投訴處理政策應明確表明向誰報告。 

• 組織的投訴處理政策和程序必須方便員工、志願者、兒童及其家人使用。您可以選擇

制定一個專為兒童而設的獨立政策或流程，可供兒童使用。這可以是一個簡單的流程

圖或海報，旨在為孩子們提供明確的資訊，讓他們知道當有不滿或擔憂時可使用哪種

解決方法。您亦可以選擇為家庭建立不同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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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兒童提出投訴和安全問題時或披露受到虐待時，應謹慎對待並提供支援。應向工作

人員和志願者提供有關指引，以便他們知道如何處理類似情況。 

• 一旦出現投訴或安全問題，組織應採取行動並優先保障兒童的安全。評估任何即時風

險是至關重要的，以便指導組織採取下一步措施。 

• 投訴處理政策必須涉及組織內部向外部機構報告有關披露、投訴和安全問題的過程。 

• 投訴處理政策應支持組織對投訴進行調查，並應包括持續的風險管理、公平和透明的

流程以及有關管理利益衝突指引的方式。 

• 組織必須與維多利亞州警察、兒童保護協會、委員會和其他有責任回應投訴和疑慮的

當局合作，以將兒童的安全放在首位。有關當局可能需要調查，並需要您的組織提供

支援和協助，以確定和聯絡證人，以及收集或保留證據。 

• 解決投訴或安全問題的一個重要部分是有一個明確的結果。這意味著您的組織在適當

考慮問題和證據後，須作出決定並通知相關人員，然後採取適當的行動。 

• 保密性在投訴過程中非常重要。當人們想投訴時，他們可能會擔心保密性和隱私。他

們可能希望保持匿名，或者可能不希望與警方等當局分享資訊。有時候，為了保護兒

童或為了公平地對待投訴目標，不能保密。您的投訴處理政策應說明在作出投訴時應

如何保密。 

• 只有在相關法律允許的情況下，組織才應披露與投訴有關的兒童或其他人的個人資

料。 

• 組織的投訴處理政策和過程必須符合適用於您的員工和志願者的任何僱傭法律責 

任。您應確保任何對員工行為所進行的調查在程序上是公平的。 

合規指標 

委員會在評估《準則》時會看重甚麼因素？ 

如果各組織以支援實現本《準則》的方式編制有關文件並採取有關行動，則將視為遵守本 

《準則》。22 

                                            
22 您的組織的性質或特徵可能意味著需要做一些與本指南所建議的不同事情。假若如此，您可能需要解釋您的方法如何符

合《準則》中的結果和最低要求。部分行業和組織由共同監管機構所監管，該機構已對這些行業和組織發佈明確指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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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文件 

• 投訴處理政策應易於理解和查閱、在文化上是安全，並以兒童為中心。投訴處理政 

策應： 

– 包括成人和兒童如何提出投訴，以及組織如何迅速和認真地回應和調查投訴的 

資訊（7.1、7.2、7.3） 

– 建立一個適用於所有兒童、員工、志願者、家庭和社群的投訴過程（7.1） 

– 涵蓋成人和其他兒童涉嫌虐待和傷害兒童的情況（7.1，7.4） 

– 包括違反組織《行為守則》的行為（7.1） 

– 列出向投訴人提供的支援及協助（7.1） 

– 概述在提出投訴和調查正在進行時，應如何管理對兒童的風險（與標準（九） 

有關） 

– 涵蓋記錄儲存的義務（7.2及與 2.6有關） 

– 符合支持履行隱私和工作的法律責任。（7.5） 

• 以書寫或線上記錄形式描述工作人員、志願者、兒童、家庭和社群的投訴過程。 

（7.1，7.2） 

• 政策和程序應包含有關何時向當局報告投訴的資訊，包括維多利亞州警察、兒童保護

和兒童和青少年委員會。（7.5） 

• 紀律政策有助組織在提出投訴時採取行動。（7.1） 

行動 

• 組織應向所有與組織有關的人員提供如何提出投訴的資訊。（7.2，7.4） 

• 組織應為員工和志願者提供有關報告細節以及報告方式的幫助和資訊，包括向組織外

的當局報告。（7.1、7.3、7.4） 

• 應認真對待投訴，意味著組織應一致： 

– 識別和管理對兒童的任何風險 

                                            
果共同監管機構的有關《準則》的指引適用於您的行業，但與本指南所述不同，您的組織則應遵循共同監管機構對有關行

業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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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並認真地回應投訴 

– 優先考慮兒童的安全，並同時履行隱私和工作的法律責任 

– 支援參與投訴過程的每一個人 

– 向當局報告指稱虐待或傷害兒童的投訴和對兒童安全的疑慮，並與執法部門合

作。（7.1、7.3、7.4、7.5及與標準（九）有關） 

• 向組織提出的投訴內容，包括對兒童安全的擔憂，披露涉嫌虐待或傷害兒童，以及 

為回應而採取的行動，均需保存記錄。（7.3及與 2.6有關） 

• 在設計和檢討投訴處理政策和程序時，諮詢兒童、家庭和社群的意見。（7.2及與

4.3有關） 

• 組織定期檢討處理投訴的政策和程序。（7.1及與 10.1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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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八）：通過持續教育和培訓，使員工具備保護兒童安全

的知識、技能和意識 

在遵守《兒童安全準則》標準（八）時，組織必須至少確保： 

8.1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需接受培訓和支援，從而有效地執行組織的《兒童安全和福祉政

策》。 

8.2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需接受培訓和資訊，以識別兒童傷害的指標，包括受到其他兒童和

年輕人造成的傷害。 

8.3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需接受培訓和資訊，以有效應對兒童安全和福祉問題，並幫助揭露

危害的同事。 

8.4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需接受有關如何為兒童和青年建立文化安全環境的培訓和資訊。 

重點 

• 當一個機構的員工和志願者得到適當的資訊、培訓和支援時，他們更有可能堅持遵循

該機構的兒童安全價值觀，更較大機會向他們的經理或兒童安全人員報告他們的擔

憂。 

• 僅憑《兒童安全和福祉政策》並不能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和傷害。組織需要為他們的員

工和志願者提供保護兒童安全的知識和技能。這意味著為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提供持續

的教育和培訓，使他們能夠在履行職責時應用這些知識。 

• 兒童安全組織支援其工作人員和志願者識別兒童可能遭受虐待或傷害的跡象。有時候

兒童可能會告訴別人他們是否受到傷害，但其他時候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需要注意兒童

的行為、情緒或外表的變化。 

• 兒童安全組織亦應為其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提供培訓和資訊，以便他們能夠有效地應對

兒童福利和安全問題，包括支援兒童並對他們所做的任何披露做出回應。 

• 接收對孩子傷害的披露可能令人痛苦和感到壓力。這意味著工作人員和志願者知道他

們可以向誰獲得指引和支援，以及如何支援他們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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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需要指引，以便採取積極步驟來確保原住民、來自不同文化和語言

背景的人且使他們感到的文化和身份受到尊重、絕不容忍種族主義行為、以及讓他們

感到做自己是安全的。 

• 工作人員和志願人員可能面臨關於兒童安全問題，包括傷害指標的培訓和資訊，特別

是對虐待兒童的受害者。創傷知情的方法包括了解創傷和壓力對一個人的影響，並對

所提供資訊的性質和提供方式保持敏感。該方法旨在保護個人免受進一步的傷害。 

合規指標 

委員會在評估《準則》時會看重甚麼因素？ 

如果各組織以支援實現本《準則》的方式編制有關文件並採取有關行動，則將視為遵守本 

《準則》。23 

記錄文件 

• 針對工作人員和志願者的培訓行動計劃應包括： 

– 《兒童安全及福祉政策》（8.1） 

– 識別虐待和傷害兒童的指標（8.2） 

– 如何支援某人披露對兒童的傷害（8.3） 

– 如何應對兒童安全問題，包括內部和外部報告要求，通知家庭和照顧者以及管理

兒童風險（8.3） 

– 如何支援文化安全。（8.4） 

• 指引材料（如政策、程序、指引、資料單張及海報等）能為工作人員及志願者提供有

關下列內容的指引，包括： 

– 識別兒童受到虐待和傷害的指標，包括由其他兒童造成的指標（8.2） 

– 如何應對兒童安全問題，包括內部和外部報告要求，通知家庭和照顧者以及管理

兒童風險（8.3） 

                                            
23 您的組織的性質或特徵可能意味著需要做一些與本指南所建議的不同事情。假若如此，您可能需要解釋您的方法如何符

合《準則》中的結果和最低要求。部分行業和組織由共同監管機構所監管，該機構已對這些行業和組織發佈明確指引。如

果共同監管機構的有關《準則》的指引適用於您的行業，但與本指南所述不同，您的組織則應遵循共同監管機構對有關行

業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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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支援某人披露對兒童的傷害（8.3） 

– 如何在組織中建立文化安全的環境。（8.4） 

• 培訓登記簿應記錄員工和志願者完成培訓的情況。（8.1、8.2、8.3、8.4） 

行動 

• 領導者向員工和志願者傳達兒童安全培訓是強制性參與的。（8.1、8.2、8.3、8.4） 

• 為員工及志願者提供入職及定期的《兒童安全及福利政策培訓》。（8.1） 

• 向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提供培訓，以支持他們能夠： 

– 識別虐待和傷害兒童的跡象（8.2） 

– 應對兒童安全問題，包括內部和外部報告要求，通知家庭和照顧者以及管理兒童

風險（8.3） 

– 支援披露兒童傷害的人（8.2、8.3） 

– 在組織中建立一個文化安全的環境。(8.4) 

• 有關兒童安全方面的培訓和指導應： 

– 適合組織與兒童互動以及組織內兒童的需要 

– 創傷知情 

– 定期提供資訊，使工作人員和志願人員能夠掌握最新的技能和知識 

– 定期檢討和更新，以保持其有效性。（8.1、8.2、8.3、8.4） 

• 對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進行監督和管理包括確定兒童安全培訓需求。（8.1、8.2、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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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九）：最大限度地減少虐待兒童事件發生在現實和線上

環境中 

在遵守《兒童安全準則》標準（九）時，組織必須至少確保： 

9.1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應在不損害兒童隱私權、獲取資訊權、社會聯絡權和學習機會的前

提下，識別並減輕網上和現實環境中的風險。 

9.2 線上環境須符合組織的《行為守則》和《兒童安全和福祉政策》和做法。 

9.3 風險管理計劃應考慮由組織背景、活動和現實環境構成的風險。 

9.4 從第三方承包設施和服務的組織需有採購政策以確保兒童和青少年安全的。 

重點 

• 在組織中識別和管理風險是保護兒童免受傷害的基本步驟。通過採用風險管理方法，

組織可以主動減少兒童遭受傷害或虐待的可能性。 

• 就《兒童安全準則》而言，風險是指與組織有關的兒童受到傷害或虐待的可能性。 

當中包括組織或參與者對兒童的風險，由於組織開展的活動以及在其現實和線上環 

境中而產生的風險。 

• 所有組織都必須分析和了解與他們接觸的兒童面臨的潛在風險。重要的是要考慮由組

織結構和文化、活動以及現實和線上環境所產生的風險，並在新風險出現時加以解

決。 

• 在確定和管理風險時，必須在管理傷害和虐待風險的需要與特定活動或方法對兒童的

益處之間取得平衡。 

• 線上技術在不斷變化，兒童在適應這些變化方面往往走在父母、照顧者和組織工作 

人員的前面。線上行為需要包含在組織的《行為守則》中，《兒童安全和福祉政策》

和做法亦需要解決線上環境問題。 

• 與第三方的安排或合作也可能帶來兒童安全風險。他們可能會讓不認識的人，或者 

不受同等兒童安全篩選的人，與參與組織的兒童接觸。 

• 組織必須考慮、確定和管理第三方給參與組織的兒童帶來的任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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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風險評估和管理模板，以幫助各組織完成兒童安全風險評估和管理計劃。 

合規指標 

委員會在評估《準則》時會看重甚麼因素？ 

如果各組織以支援實現本《準則》的方式編制有關文件並採取有關行動，則將視為遵守本 

《準則》。24 

記錄文件 

• 風險評估確定與該組織有關的現實和線上環境中虐待和傷害兒童的風險。（9.1、9.3） 

• 風險管理計劃列出組織將會採取的行動，以防止或減少每個已確定的兒童虐待和傷害

風險。（9.3） 

• 《行為守則》和《兒童安全和福祉政策》確定組織將如何保護兒童在現實和線上環境

中的安全，並特別提到高風險活動。（9.2、9.3） 

• 與第三方承包商合作的採購政策列明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和傷害風險的過程，例如要求

遵守組織的《行為守則》和《兒童安全和福祉政策》。（9.4） 

行動 

• 風險評估和管理計劃是根據工作人員、志願者和兒童的意見和疑慮問題而制定的。 

計劃表明，組織已平衡管理傷害和虐待風險的需要，以及兒童的隱私權、獲取資訊的

權利、社會關係和學習機會。（9.1、9.3） 

• 為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提供風險管理計劃，以便他們了解虐待和傷害兒童的風險，並知

道需要採取什麼行動來預防和減少這些風險。（9.1） 

• 當發現虐待和傷害兒童的風險時，組織的員工和志願者需採取行動防止和減少該風

險。(9.1) 

                                            
24 您的組織的性質或特徵可能意味著需要做一些與本指南所建議的不同事情。假若如此，您可能需要解釋您的方法如何符

合《準則》中的結果和最低要求。部分行業和組織由共同監管機構所監管，該機構已對這些行業和組織發佈明確指引。如

果共同監管機構的有關《準則》的指引適用於您的行業，但與本指南所述不同，您的組織則應遵循共同監管機構對有關行

業的指引。 

https://ccyp.vic.gov.au/resources/child-safe-standards/#CSS_Risk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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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檢討風險評估和管理計劃，以確保經常更新，包括從投訴、疑慮和安全事故中吸

取教訓。（9.1、9.2） 

• 組織的領導者和治理安排需確保風險評估和管理集中在識別、預防和減少兒童受到虐

待和傷害的風險。（與 2.5有關） 

• 在與第三方商議合同時，合同中包含的條款應允許組織在第三方未達到預期的兒童安

全和福利標準時可採取行動。（9.4） 

• 當聘用第三方承辦商時，組織應採取行動，評估聘用第三方承辦商構成虐待和傷害兒

童風險的可能性及程度。（9.4） 

• 根據第三方承包商構成的風險程度，組織應採取行動來防止或減少虐待或傷害兒童的

風險。適當的行動包括： 

– 要求第三方承辦商遵守組織的政策和程序 

– 監察第三方承辦商是否遵守《兒童安全準則》及組織內的政策和程序 

– 與第三方承包商合作時，確定、預防和減少虐待和傷害兒童的風險 

– 若組織無法妥善管理由第三方承辦商造成的虐待及傷害兒童的風險，應考慮終止

合約或採取其他保護兒童的適當行動。（9.4） 

• 在適當的情況下，向工作人員、志願者、家長、護理人員和兒童提供有關線上安全和

線上環境風險的資訊，例如網絡誘騙、網路欺凌和色情簡訊等。在報告負面經歷或擔

憂時提供幫助。（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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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十）：定期檢討和改善《兒童安全準則》的執行情況 

在遵守《兒童安全準則》標準（十）時，組織必須至少確保： 

10.1 組織應定期審查、評估和改進兒童安全措施。 

10.2 對投訴、疑慮和安全事故進行分析，以確定原因和系統故障，以便通知持續改進。 

10.3 組織將相關審查的結果報告給工作人員和志願者、社群和家庭、兒童和青少年。 

重點 

• 成為一個保護兒童安全的組織並非一瞬間就能做到的事情，而是需要持續的努力。 

兒童安全組織應擁有一個開放和透明的文化，並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把兒童的利益放

在第一位。 

• 定期審查您的政策、程序和做法是否足夠、最新的和有效的，以及是否全面實施並所

有人都在遵守。 

• 年度檢討是保持最新和有效的政策和程序的良好做法。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可能需

要更頻繁的審查。 

• 檢視投訴、疑慮和安全事件對審查至關重要，因為可以提供有關組織兒童安全系統和

做法的有效性的資訊，並有助於確定需要更改的地方，以防止進一步的虐待或傷害。 

• 在分析投訴、疑慮和安全事件時，應考慮： 

– 每件事背後的根本原因或問題 

– 政策、程序或做法中是否存在任何差距或失敗的警號 

– 行為、做法、事件或未遂事件的模式 

– 組織中的人可能不明白如何遵守其兒童安全政策的任何跡象 

– 在解決問題時需要作出改變的地方。 

• 當匯報審查結果時，您應考慮如何： 

– 即時分享結果，使其保持最新和有意義 

– 以適合年齡層的方式交流結果，並確保其易於獲取和理解 

– 分享從審查中學到的知識，概述任何改變或更新兒童安全實踐或系統的計劃， 

以及何時會發生變化，或進一步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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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記保護他人的隱私，並按照法律的要求或您的承諾進行保密 

– 在公開報告審查時，應考慮任何會對相關方所產生的影響，特別是需要提醒任何

受害者有關報告將會被公開。 

合規指標 

委員會在評估《準則》時會看重甚麼因素？ 

如果各組織以支援實現本《準則》的方式編制有關文件並採取有關行動，則將視為遵守本 

《準則》。25 

記錄文件 

• 所有政策和程序在文件中都應有一個定期審查期。（10.1） 

• 報告應記錄所有兒童安全和健康的審查和發現。（10.3） 

行動 

• 儲存有關投訴、疑慮、指控和採取應對行動的記錄。（10.1、10.2、10.3） 

• 調查投訴、疑慮、安全事故或嚴重違反政策（如《行為守則》等）的情況，以了解問

題的原因，以及組織的政策、程序和做法是否有任何缺陷而導致該問題。一旦發現缺

陷或漏洞，應立刻進行修改以防止問題再次發生。（10.1、10.2） 

• 組織定期檢討政策、程序及兒童安全措施，並考慮以下因素作出改善： 

– 對投訴、疑慮、安全事故和重大違規行為進行分析 

– 向工作人員、志願者、兒童、家庭和社群徵詢意見 

– 組織是否已全面落實各項《兒童安全標準》。（10.1、10.2 及與標準（三） 

和 4.3有關） 

• 應與員工、志願者、兒童、家庭和社區分享關於調查結果的報告和針對組織兒童安全

實踐的審查所採取的行動。（10.3） 

                                            
25 您的組織的性質或特徵可能意味著需要做一些與本指南所建議的不同事情。假若如此，您可能需要解釋您的方法如何符

合《準則》中的結果和最低要求。部分行業和組織由共同監管機構所監管，該機構已對這些行業和組織發佈明確指引。如

果共同監管機構的有關《準則》的指引適用於您的行業，但與本指南所述不同，您的組織則應遵循共同監管機構對有關行

業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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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十一）：在政策和程序中記錄組織保障兒童安全的方法 

在遵守《兒童安全準則》標準（十一）時，組織必須至少確保： 

11.1 政策和程序應涉及所有《兒童安全標準》。 

11.2 政策和程序都應有檔案記錄，並且易於理解。 

11.3 最佳實踐模式和諮詢利益相關者為制定政策和程序提供資訊。 

11.4 領導者應倡導並示範遵守政策和程序。 

11.5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應理解並執行政策和程序。 

重點 

• 記錄政策和程序以實施所有標準，向參與組織的每個人發出資訊，即兒童安全是重要

的。僅僅考慮首選做法或單憑相信組織中的每個人都已在做正確的事情是不夠的。需

要寫下規則和期望及以政策方式正式化，以便在整個組織中流通與運用，並一致地加

強兒童安全。 

• 政策和程序通過描述組織如何促進福祉、預防和應對兒童安全問題來指導組織內的人

員。政策是組織記錄的規則、期望和立場。程序則是將組織的方針付諸實施的行動和

過程。 

• 有些兒童安全問題可能會很複雜，但您應該儘可能簡單地編寫組織政策。撰寫政策時

應該考慮到讀者，謹慎地使用容易理解的語言以便所有人理解。 

• 如果單獨立地制定政策，就很難產生有效的政策，應該就政策的制定與需要執行這些

政策的人以及受這些政策影響的人進行磋商。各組織應在制定政策和程序時給予兒

童、家庭和社群發言權。 

• 大多數兒童安全問題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以前其他組織、高峰機構、專家和學者都曾

考慮過這些問題。利用別人的經驗、現有的研究和書面指導提供的見解，能有助您的

組織為兒童帶來最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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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導和示範合規意味著領導者在兒童安全和福祉的重要性上採取積極、直言不諱的態

度。領導者言行一致、認真對待兒童安全問題、迅速而認真地作出回應，並為員工和

志願者提供所需的時間和資源，在整個組織內落實兒童安全措施。 

• 組織中的員工和志願者是建立兒童安全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應為他們提供必要

的資訊和支援，以便將政策和程序付諸實踐。 

合規指標 

委員會在評估《準則》時會看重甚麼因素？ 

如果各組織以支援實現本《準則》的方式編制有關文件並採取有關行動，則將視為遵守本 

《準則》。26 

記錄文件 

• 《兒童安全和福祉政策》陳述組織對每項兒童安全標準的期望，做法和方法。 

（11.1、11.2及與 2.3有關） 

• 《行為守則》陳述對工作人員和志願者的行為和責任的期望。（11.1、11.2及與 

2.4有關） 

• 風險評估和管理計劃應對虐待和傷害兒童的風險。（11.1、11.2及與 9.1、9.3有關） 

• 投訴處理政策和程序陳述應對回應以及所有內部和外部報告義務的方式。（11.1、

11.2及與標準（七）有關） 

• 組織招聘、人力資源和志願者服務政策有明確的兒童安全重點。（11.1、11.2及與標

準（六）有關） 

• 如果您的組織從第三方承包設施或服務，採購政策應確保兒童的安全。（11.1、11.2

及與 9.4有關） 

                                            
26 您的組織的性質或特徵可能意味著需要做一些與本指南所建議的不同事情。假若如此，您可能需要解釋您的方法如何符

合《準則》中的結果和最低要求。部分行業和組織由共同監管機構所監管，該機構已對這些行業和組織發佈明確指引。如

果共同監管機構的有關《準則》的指引適用於您的行業，但與本指南所述不同，您的組織則應遵循共同監管機構對有關行

業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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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 定期就兒童安全問題諮詢組織內所有相關人員。（11.3及與標準（三）及（四） 

有關） 

• 組織利用諮詢意見和有關創造兒童安全和福祉的現有資訊，幫助制定、審查和更新與

兒童安全有關的政策和程序。（11.3） 

• 組織的政策和程序應涵蓋所有《兒童安全標準》，並應對其機構及環境具體的兒童安

全風險。（11.1） 

• 政策和程序須易於理解和查閱。（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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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承認和慶祝維多利亞州各地土地的傳統所有者表示尊重，並向他們的長輩、子女和過

去、現在和未來的青少年表示敬意。 

© 兒童及青少年委員會 2023 

本指引受版權保護。除《版權法 1968》允許使用外，如未經兒童及青少年委員會（Level 

18, 570 Bourke Street, Melbourne 3000）事先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本文件的任

何部分。 

兒童與青少年委員會 

Level 18, 570 Bourke Street, 
Melbourne 3000 

DX210229 

電話：1300 78 29 78 

電郵：contact@ccyp.vic.gov.au 

網址：ccyp.vic.gov.au 

可在 
Instagram 
Facebook 
Twitter找到我們 

mailto:contact@ccyp.vic.gov.au
https://ccyp.vic.gov.au/
https://www.instagram.com/accounts/login/?next=/ccyp_vic/
https://www.facebook.com/login/?next=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ccypvictoria
https://twitter.com/ccyp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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